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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等法律法规，控制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促

进化学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监测及监督实施要求。

本标准是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本标准未规定的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

国家或地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本省另行发布的相关标准严于本标准时，应执行其相关标准。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或排污许可证要求严于本标准时，按照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执行。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附录Ａ、Ｄ为资料性附录，附录Ｂ、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江苏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１７年２月１日实施。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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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工业企业（２６１４有机化学原料制造、２６２５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２６３农药

制造、２６４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２６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２６８日用化学产品制造、２７１化学药

品原料药制造、２７２化学药品制剂制造、２７５兽用药品制造、２７６生物药品制造）或生产设施的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控制、监测及监督实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以及新、改、扩建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污染源的

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江苏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４７５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ＧＢ１４５５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Ｔ１４６７５　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１　空气质量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１６　空气质量甲醛的测定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ＨＪ／Ｔ３２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３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９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５５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ＨＪ／Ｔ６６　大气固定污染源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６８　大气固定污染源苯胺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７５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ＨＪ／Ｔ７６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ＨＪ／Ｔ１９４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３７３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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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Ｔ３９７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６３８　环境空气酚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５　环境空气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ＨＪ７３４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８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７３９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８０１　环境空气和废气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２８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３９号）

《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治理技术规范》（苏环办［２０１４］３号）

《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环办［２０１５］１０４号）

《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指南》（苏环办［２０１６］９５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化学工业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根据ＧＢ／Ｔ４７５４，本标准所指化学工业包括：２６１４有机化学原料制造、２６２５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

料制造、２６３农药制造、２６４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２６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２６８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２７１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２７２化学药品制剂制造、２７５兽用药品制造、２７６生物药品制造。

３．２

标准状态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狋犪狋犲

温度为２７３．１５Ｋ，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

准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３．３

现有企业　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

３．４

新建企业　狀犲狑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化学工业建设项目。

３．５

挥发性有机物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犞犗犆狊）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３．６

非甲烷总烃　狀狅狀犿犲狋犺犪狀犲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犖犕犎犆）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碳氢化合物及衍生物的总量（以碳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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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使用“非甲烷总烃（ＮＭＨＣ）”作为排气筒和厂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性控制指标。

３．７

臭气浓度狅犱狅狉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恶臭气体（包括异味）用无臭空气进行稀释，稀释到刚好无臭时，所需稀释倍数。

３．８

排气筒高度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犺犲犻犵犺狋狅犳狊狋犪犮犽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单位为ｍ。

３．９

初始排放量　犻狀犻狋犻犪犾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狇狌犪狀狋犻狋狔

单位时间内（以小时计），挥发性有机物未经净化处理的排放量，单位为ｋｇ／ｈ。

３．１０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犪犮犮犲狆狋犪犫犾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排气筒中挥发性有机物任何一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单位为ｍｇ／ｍ
３。

３．１１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犿犪狓犻犿狌犿犪犮犮犲狆狋犪犫犾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犪狋犲

一定高度的排气筒任何一小时所排放污染物的质量不得超过的限值，单位为ｋｇ／ｈ。

３．１２

厂界　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生产企业的法定边界。若无法定边界，则指实际占地边界。

３．１３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　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犞犗犆狊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

按照 ＨＪ／Ｔ５５确定的厂界监控点，根据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扩散规律，当受条件限制，无法按上

述要求布设监测采样点时，也可将监测采样点设于工厂厂界内侧靠近厂界的位置。

３．１４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犪狋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犞犗犆狊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

标准状态下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在任何一小时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值，

单位为ｍｇ／ｍ
３。

４　排放控制要求

４．１　有组织排放限值

４．１．１　现有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０１日起执行表１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排放限值。

４．１．２　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表１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排放限值。

４．１．３　企业根据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及副产品，从附录Ａ中筛选需要控制的其他挥

发性有机物种类及排放限值作为表１的补充指标。

表１　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ｍｇ／ｍ
３）ｄ

与排气筒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ｅ

１５ｍ ２０ｍ ３０ｍ ４０ｍ ５０ｍ

１ 氯甲烷ａ ２０ １．１ ２．２ ５．６ １０ １６

２ 二氯甲烷ａ ５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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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ｍｇ／ｍ
３）ｄ

与排气筒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ｅ

１５ｍ ２０ｍ ３０ｍ ４０ｍ ５０ｍ

３ 三氯甲烷ａ ２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４ １，２二氯乙烷ａ ７．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５ 环氧乙烷ａ ５．０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７７ １．４ ２．２

６ １，２环氧丙烷ａ ５．０ ０．４３ ０．８６ ２．３ ４．２ ６．５

７ 环氧氯丙烷ａ ５．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８ 氯乙烯 １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９ 三氯乙烯ａ ３０ ０．７２ １．５ ３．８ ７．０ １１

１０ １，３丁二烯ａ ５．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１ 苯 ６．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２ 甲苯 ２５ ２．２ ４．３ １２ ２１ ３２

１３ 二甲苯 ４０ ０．７２ １．５ ３．８ ７．０ １１

１４ 氯苯类 ２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５ 酚类 ２０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７０ １．１

１６ 苯乙烯 ２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１７ 硝基苯类 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５４

１８ 苯胺类 ２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９ 甲醇 ６０ ３．６ 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２０ 正丁醇ａ ４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２１ 丙酮 ４０ １．３ ２．５ ６．７ １２ １９

２２ 甲醛 １０ ０．１８ ０．３６ １．０ １．７ ２．７

２３ 乙醛 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５４

２４ 丙烯腈 ５．０ ０．１８ ０．３６ １．０ １．７ ２．７

２５ 丙烯醛 １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２６ 丙烯酸ａ ２０ ０．９ １．８ ４．８ ８．７ １４

２７ 丙烯酸酯类ａ，ｂ ２０ 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５８ １．０ １．６

２８ 丙烯酰胺 ５．０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７７ １．４ ２．２

２９ 乙酸乙烯酯ａ ２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３０ 乙酸酯类ｃ ５０ １．１ ２．２ ５．６ １０ １６

３１ 乙腈ａ ３０ １．１ ２．２ ５．６ １０ １６

３２ 吡啶ａ ４．０ ０．２９ ０．５８ １．５ ２．８ ４．３

３３ Ｎ，Ｎ二甲基甲酰胺 ３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３４ 非甲烷总烃 ８０ ７．２ １４ ３８ ７０ １０８

３５ 臭气浓度 １５００（无量纲） — — — — —

　　
ａ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ｂ 丙烯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ｃ 乙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ｄ 当排气筒高度＜１５ｍ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表２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５倍执行。

　　
ｅ 当排气筒高度＞５０ｍ时，执行排气筒高度为５０ｍ所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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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

４．２．１　现有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０１日起执行表２规定的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和厂界臭

气浓度标准值。

４．２．２　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表２规定的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和厂界臭气

浓度标准值。

４．２．３　企业根据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及副产品，从附录Ａ中筛选需要控制的其他挥

发性有机物种类及排放限值作为表２的补充指标。

表２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和臭气浓度标准值 单位ｍｇ／ｍ
３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

１ 氯甲烷 １．２ １９ 甲醇 １．０

２ 二氯甲烷 ４．０ ２０ 正丁醇ａ ０．５０

３ 三氯甲烷 ０．４０ ２１ 丙酮 ０．８０

４ １，２二氯乙烷 ０．１４ ２２ 甲醛 ０．０５

５ 环氧乙烷ａ ０．０４ ２３ 乙醛 ０．０１

６ １，２环氧丙烷ａ ０．１０ ２４ 丙烯腈 ０．１５

７ 环氧氯丙烷ａ ０．０２ ２５ 丙烯醛 ０．１０

８ 氯乙烯 ０．３０ ２６ 丙烯酸ａ ０．２５

９ 三氯乙烯 ０．６０ ２７ 丙烯酸酯类ａ，ｂ １．０

１０ １，３丁二烯 ０．１０ ２８ 丙烯酰胺 ０．１０

１１ 苯 ０．１２ ２９ 乙酸酯类ｃ ４．０

１２ 甲苯 ０．６０ ３０ 乙酸乙烯酯 ０．２０

１３ 二甲苯 ０．３０ ３１ 乙腈ａ ０．６０

１４ 氯苯类 ０．２０ ３２ 吡啶ａ ０．０８

１５ 酚类 ０．０２ ３３ Ｎ，Ｎ二甲基甲酰胺 ０．４０

１６ 苯乙烯 ０．５０ ３４ 非甲烷总烃 ４．０

１７ 硝基苯类 ０．０１ ３５ 臭气浓度 ２０（无量纲）

１８ 苯胺类 ０．２０ — — —

　　
ａ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ｂ 丙烯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ｃ 乙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４．３　排气筒高度与排放速率

４．３．１　排气筒高度原则上不应低于１５ｍ，若低于１５ｍ，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标准值按附录Ｂ外推法计

算结果再严格５０％执行。

４．３．２　排气筒高度处于表１所列的两个排气筒高度之间时，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标准值按附录Ｂ内插

法计算结果执行。

４．３．３　企业内部有多根排放同一种污染物的排气筒时，若两根排气筒距离小于其几何高度之和，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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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视为一根等效排气筒。若有三根以上的近距离排气筒，且排放同一种污染物，应以前两根的等效排气

筒，依次与第三、第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的计算公式参见附录Ｃ。

４．３．４　排气筒高度除须遵守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外，还应高出周围２００ｍ半径范围内的建筑物５ｍ以

上，不能达到该项要求的排气筒，应按其高度对应的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严格５０％执行或根据４．３．２和

４．３．３条确定排放速率标准值再严格５０％执行。

４．４　污染控制要求

４．４．１　现有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０１日起，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本节的工艺控制要求。

４．４．２　企业应按照《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指南》、《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

治理技术规范》等，控制工艺工程、储存和装卸过程、废水集输处理和固废（液）贮存过程、开停工及检维

修等ＶＯＣｓ废气排放。

４．４．３　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工艺和装置应设立局部或整体气体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实现达

标排放。

４．４．４　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的企业应按照《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等落实泄漏检测

与修复工作。

４．４．５　企业应按照附录Ｄ建立污染物排放控制台账，并保存相关记录。ＶＯＣｓ废气处理装置应设置运

行或排放等有效监控系统，并按照附录Ｄ的要求保存记录，至少三年。

４．４．６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集中的区域，或大气环境容量较小、容易发生严重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

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区域，应根据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在其边界设

置监控点。

５　监测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等规定，污染物责任主体应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

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开展自行监测。必要时，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

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５．１．２　污染源排气筒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

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５．１．３　新建项目应在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进、出口均设置采样孔和采样平台；现有项目如污染物处理设

施进口能够满足相关工艺及生产安全要求，则应在进口处设置采样孔。若排气筒采用多筒集合式排放，

应在合并排气筒前的各分管上设置采样孔。

５．１．４　实施监督性监测期间的工况应与实际运行工况相同，排污单位人员和实施监测人员都不应任意

改变当时的运行工况。

５．２　排气筒监测

５．２．１　排气筒中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采样应按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ＨＪ／Ｔ３７３、ＨＪ／Ｔ３９７或 ＨＪ７３２、

ＨＪ／Ｔ７５、ＨＪ／Ｔ７６的规定执行。

５．２．２　排气筒中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限值任何１小时浓度平均值不能超过的值，可以任何连续１小时采

样获得的平均值；或者在任何１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样３个以上样品，计算平均值；对于间歇式排放

且排放时间小时１小时，则应在排放阶段实现连续监测，或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３个以上样品并计算平

均值。

５．２．３　排气筒中臭气浓度监测按ＧＢ１４５５４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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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厂界监测

５．３．１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监测按 ＨＪ／Ｔ５５、ＨＪ／Ｔ１９４的规定执行。

５．３．２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监测，一般采用连续１小时采样计算平均值；若浓度偏低，可适当延长

采样时间；若分析方法灵敏度高，仅需用短时间采集样品时，应在１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４个样品，

计算平均值。

５．３．３　厂界臭气浓度监测按ＧＢ１４５５４的规定执行。

５．４　在线监测

５．４．１　污染源应根据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

法》、ＨＪ／Ｔ７５中相关要求及其他国家和江苏省的相关法律和规定执行。

５．４．２　单一排气筒中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２．０ｋｇ／ｈ或者初始非甲烷总烃排放量≥１０ｋｇ／ｈ时，应安

装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并满足国家或地方固定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在线监测设备的

管理和使用，按照环境保护和计量监督的有关法规执行。

５．５　测定方法

５．５．１　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的分析测定按表３所列方法标准执行或采取其他等效监测方法。

表３　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１ 氯甲烷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２

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

１，２二氯乙烷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 ＨＪ６４５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３ 氯乙烯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４ 三氯乙烯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 ＨＪ６４５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５ １，３丁二烯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６

苯

甲苯

二甲苯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７ 苯乙烯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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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８ 氯苯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９

大气固定污染源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６６

９ 酚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４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３２

环境空气酚类化合物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３８

１０ 硝基苯类

空气质量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类化合物）的测定锌还原盐酸萘乙二

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１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７３８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９

１１ 苯胺类
大气固定污染源苯胺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６８

空气质量苯胺类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２

１２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３

１３ 丙酮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１４ 甲醛
空气质量甲醛的测定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１６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１５ 乙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５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１６ 乙酸乙酯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１７ 乙酸丁酯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１８ 乙酸乙烯酯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１９ 丙烯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７

２０ 丙烯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６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２１ 丙烯酰胺 环境空气和废气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ＨＪ８０１

２２
Ｎ，Ｎ二甲基

甲酰胺
环境空气和废气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ＨＪ８０１

２３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８

２４ 臭气浓度 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ＧＢ／Ｔ１４６７５

　　注：本标准实施之日后，国家再行发布的适用的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方法也应执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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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实施与监督

６．１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２　企业应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运行条件下排放污染

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并提供防治大气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

６．３　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获得的结果，作

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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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名录及排放限值

犃．１　其他犃类物质

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分子式 ＣＡＳ号
排气筒浓度限

值（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

度限值（ｍｇ／ｍ
３）

１ １，１，２，２四氯乙烷 １，１，２，２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Ｃ２Ｈ２Ｃｌ４ ７９３４５ ５ ０．１０

２ １，３二氯丙烯 １，３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ｅｎｅ Ｃ３Ｈ４Ｃｌ２ ５４２７５６ ５ ０．０８

３ 氯乙醛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２Ｈ３ＣｌＯ １０７２００ ５ ０．０６

４ ２硝基甲苯 ２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Ｃ７Ｈ７ＮＯ２ ８８７２２ ５ ０．２０

５ 联苯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Ｃ１２Ｈ１０ ９２５２４ ５ ０．０３

６ 氯化苄 Ｂｅｎｚ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７Ｈ７Ｃｌ １００４４７ ５ ０．１０

７ 硫酸二甲酯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 Ｃ２Ｈ６Ｏ４Ｓ ７７７８１ ５ ０．０１

８ 甲基异氰酸酯 ｍＴｏｌｙｌ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Ｃ８Ｈ７ＮＯ ６２１２９４ ５ ０．０２

９ 二甲胺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２Ｈ７Ｎ １２４４０３ ５ ０．１０

１０ 二乙胺 Ｄｉａ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 Ｃ４Ｈ１１Ｎ １０９８９７ ５ ０．６０

１１ 三乙胺 Ｔｒｉ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６Ｈ１５Ｎ １２１４４８ ５ ０．２０

１２ １，６己二胺 １，６Ｈｅｘａ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 Ｃ６Ｈ１６Ｎ２ １２４０９４ ５ ０．０２

１３ ４氯苯胺 ｐ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Ｃ６Ｈ６ＣｌＮ １０６４７８ ５ ０．０２

１４ 邻甲苯胺 ｏ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Ｃ７Ｈ９Ｎ ９５５３４ ５ ０．０１

１５ 肼（联氨） 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Ｎ２Ｈ４ ３０２０１２ ５ ０．０１

１６ 甲基肼 Ｍｅｔｈ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ＣＨ６Ｎ２ ６０３４４ ５ ０．０１

１７ 偏二甲基肼 ｕｎｓｙｍ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Ｃ２Ｈ８Ｎ２ ５７１４７ ５ ０．０１

１８ 氯乙酰氯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２Ｈ２Ｃｌ２Ｏ ７９０４９ ５ ０．０１

１９ 二硫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Ｓ２ ７５１５０ ５ ０．１０

２０ 二甲基硫醚 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２Ｈ６Ｓ ７５１８３ ５ ０．０６

２１ 二甲基亚砜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ｏｘｉｄｅ Ｃ２Ｈ６ＯＳ ６７６８５ ５ ０．１０

犃．２　其他犅类物质

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分子式 ＣＡＳ号
浓度限值

（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ｍｇ／ｍ
３）

１ 六氯乙烷 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Ｃ２Ｃｌ６ ６７７２１ ２０ ０．２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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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分子式 ＣＡＳ号
浓度限值

（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ｍｇ／ｍ
３）

２ 环己烷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Ｃ６Ｈ１２ １１０８２７ ２０ ０．５

３ 甲基环己烷 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Ｃ７Ｈ１４ １０８８７２ ２０ ０．５

４ １，４二恶烷 １，４ｄｉｏｘａｎｅ Ｃ４Ｈ８Ｏ２ １２３９１１ ２０ ０．２０

５ ２硝基丙烷 ２ｎｉｔ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Ｃ３Ｈ７ＮＯ２ ７９４６９ ２０ ０．６０

６ １，１二氯乙烯 １，１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２Ｈ２Ｃｌ２ ７５３５４ ２０ ０．２０

７ 四氯乙烯 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２Ｃｌ４ １２７１８４ ２０ １．０

８ 异丁醇 Ｉｓｏｂｕｔａｎｏｌ Ｃ４Ｈ１０Ｏ ７８８３１ ２０ １．０

９ 乙二醛 Ｇｌｙｏｘａｌ Ｃ２Ｈ２Ｏ２ １０７２２２ ２０ ０．４０

１０ 丙醛 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３Ｈ６Ｏ １２３３８６ ２０ ０．１０

１１ 正丁醛 Ｂｕｔｙ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４Ｈ８Ｏ １２３７２８ ２０ ０．１０

１２ 异丁醛 Ｉｓｏｂｕｔｙ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４Ｈ８Ｏ ７８８４２ ２０ ０．１０

１３ 苯甲醛 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７Ｈ６Ｏ １００５２７ ２０ ０．１０

１４ 乙烯酮 Ｅｔｈｅｎｏｎｅ Ｃ２Ｈ２Ｏ ４６３５１４ ２０ ０．０５

１５ 甲基异丁基酮 Ｍｅｔｈｙｌ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ｋｅｔｏｎｅ Ｃ６Ｈ１２Ｏ １０８１０１ ２０ ０．１０

１６ ２丁酮 ２Ｂｕｔａｎｏｎｅ Ｃ４Ｈ８Ｏ ７８９３３ ２０ １．０

１７ 环己酮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ｎｅ Ｃ６Ｈ１０Ｏ １０８９４１ ２０ １．０

１８ 甲酸 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 ＣＨ２Ｏ２ ６４１８６ ２０ ０．２０

１９ 乙酸 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Ｃ２Ｈ４Ｏ２ ６４１９７ ２０ ０．２０

２０ 三氯乙酸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Ｃ２ＨＣｌ３Ｏ２ ７６０３９ ２０ ０．１０

２１ 乙酸酐 Ａｃｅｔ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 Ｃ４Ｈ６Ｏ３ １０８２４７ ２０ １．０

２２ 丙酸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ａｃｉｄ Ｃ３Ｈ６Ｏ２ ７９０９４ ２０ ０．６０

２３ 甲基丙烯酸 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Ｃ４Ｈ６Ｏ２ ７９４１４ ２０ ０．２５

２４ 乙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Ｃ３Ｈ６Ｏ２ ７９２０９ ２０ １．０

２５ 乙酸异丁酯 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Ｃ６Ｈ１２Ｏ２ １１０１９０ ２０ １．０

２６ 异丙苯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９Ｈ１２ ９８８２８ ２０ ０．５

２７ 苯甲酰氯 Ｂｅｎｚｏ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７Ｈ５ＣｌＯ ９８８８４ ２０ ０．２０

２８ 苯磺酰氯 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６Ｈ５ＣｌＯ２Ｓ ９８０９９ ２０ ０．３０

２９ 乙醇胺 Ｍｏｎｏ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ｍｉｎｅ Ｃ２Ｈ７ＮＯ １４１４３５ ２０ ０．１６

３０ 四氢呋喃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 Ｃ４Ｈ８Ｏ １０９９９９ ２０ １．０

１１

犇犅３２／３１５１—２０１６



犃．３　其他犆类物质

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化学式 ＣＡＳ号
浓度限值

（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ｍｇ／ｍ
３）

１ １，２，３三氯丙烷 １，２，３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Ｃ３Ｈ５Ｃｌ３ ９６１８４ ８０ １．２

２ 环己醇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ｌ Ｃ６Ｈ１２Ｏ １０８９３０ ８０ ２．０

３ ２甲氧基乙醇 ２ｍｅｔｈｏｘｙｅｔｈａｎｏｌ Ｃ３Ｈ８Ｏ２ １０９８６４ ８０ ０．３０

４ 异丙醇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３Ｈ８Ｏ ６７６３０ ８０ ７．０

５ １，４丁二醇 １，４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 Ｃ４Ｈ１０Ｏ２ １１０６３４ ８０ ３．０

６ Ｎ甲基吡咯烷酮 Ｎ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ｏｎｅ Ｃ５Ｈ９ＮＯ ８７２５０４ ８０ ２．０

７ 异佛尔酮 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 Ｃ９Ｈ１４Ｏ ７８５９１ ８０ ０．６０

８ 甲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ｆｏｒｍａｔｅ Ｃ２Ｈ４Ｏ２ １０７３１３ ８０ ３．５

９ 乙醚 Ｅｔｈｅｒ Ｃ４Ｈ１０Ｏ ６０２９７ ８０ ６．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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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确定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的内插法和外推法

犅．１　排气筒高度处于本标准列出的两个值之间，其执行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用内插法，按式（Ｂ．１）进行

计算：

犙＝犙ａ＋ 犙ａ＋１－犙ａ（ ）犺－犺ａ（ ）／犺ａ＋１－犺ａ（ ） ……………………（Ｂ．１）

　　式中：

犙 ———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ａ ———对应于排气筒犺ａ的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ａ＋１ ———对应于排气筒犺ａ＋１的排放速率，ｋｇ／ｈ；

犺 ———排气筒的几何高度，ｍ；

犺ａ ———比某排气筒低的表列高度中的最大值，ｍ；

犺ａ＋１ ———比某排气筒高的表列高度中的最小值，ｍ。

犅．２　某排气筒高度低于本标准表列排气筒高度的最低值时，用外推法按式（Ｂ．２）计算其排放速率：

犙＝犙ｃ× 犺／犺ｃ（ ）２ ……………………（Ｂ．２）

　　式中：

犙 ———某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ｃ———表列排气筒最低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犺 ———某排气筒的几何高度，ｍ；

犺ｃ———表列排气筒的最低几何高度，ｍ。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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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计算方法

犆．１　当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均排放同一种污染物，其距离小于该两根排气筒的几何高度之和时，应以

一根等效排气筒代表该两根排气筒。等效排气筒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犆．２　等效排气筒污染物排放速率，按下式（Ｃ．１）进行计算：

犙＝犙１＋犙２ ……………………（Ｃ．１）

　　式中：

犙　　———等效排气筒污染物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１、犙２———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污染物排放速率，ｋｇ／ｈ。

犆．３　等效排气筒高度，按下式（Ｃ．２）计算：

犺＝
１

２
犺２１＋犺

２
２（ ）槡 ……………………（Ｃ．２）

　　式中：

犺　　———等效排气筒高度，ｍ；

犺１、犺２———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高度，ｍ。

犆．４　等效排气筒的位置，应位于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连线上，若以排气筒１为原点，则等效排气筒距

原点的距离按下式（Ｃ．３）计算：

狓＝犪（犙－犙１）／犙＝犪犙２／犙 ……………………（Ｃ．３）

　　式中：

狓 ———等效排气筒距排气筒１的距离，ｍ；

犪 ———排气筒１至排气筒２的距离，ｍ；

犙、犙１、犙２———同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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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企业建立犞犗犆狊排放和控制台账的基本要求

犇．１　所有含ＶＯＣｓ的物料需建立完整的购买、使用记录，记录中必须包含物料的名称、ＶＯＣｓ、含量、物

料进出量、计量单位、作业时间以及记录人等。

犇．２　含有ＶＯＣｓ物料使用的统计年报应该包括上年库存、本年度购入总量、本年度销售产品总量、本

年度库存总量、产品和物料的ＶＯＣｓ含量、ＶＯＣｓ排放量（随废溶剂、废弃物、废水或其他方式输出生产

工艺的量）、污染物控制设施处理效率、排放监测等数据。

犇．３　记录含ＶＯＣｓ物料的存储方式、存储场所。如果存储方式是储罐，则应该记录储罐的周转次数

（按照年用量除以储罐额定容量计算）。

犇．４　针对末端污染物控制设施的操作参数，除每日记录进出口风量外，还应该保留以下记录：

（１）洗涤吸收装置，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各洗涤槽洗涤循环水量、ｐＨ 值、废水排放

流量。

（２）冷凝装置，应每月记录冷凝液量及每日记录冷凝排气出口温度。

（３）吸附装置，应记录吸附剂种类、更换／再生周期、更换量，并每日记录操作温度。

（４）热力燃烧装置，应每日记录燃烧温度和烟气停留时间。

（５）催化燃烧装置，应记录催化剂种类、催化剂床更换日期，并每日记录催化剂床进、出口气体温度

和停留时间。

（６）生物处理装置，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以确保该设施的状态适合生物生长代谢，并每日记录处

理气体风量、进口温度及出口相对湿度。

（７）其他污染物控制设施，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主要操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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